
GB/T 713.1-××××《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 1 部分：

一般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1〕28 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21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计划的通知”，项目编号为

20214314-T-605，项目名称为《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 1部分：一般要求》。本项目是制定项

目。主要起草单位: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等。计划周期 24 个月，项目完

成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1 年 11 月全国钢标委钢板钢带分委员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

起草工作组，由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为组长单位，负责主要起草工作。工作组对国内外承压设备用

钢产品标准进行全面调研，广泛搜集相关标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

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2021 年 12 月，报

全国钢标委钢板钢带分委员会秘书处。

征求意见阶段：2022 年 6 月 25 日，由全国钢标委钢板钢带分委员会秘书处将标准征求意见

稿和编制说明发送到钢板钢带分委员会委员及有代表性的标准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在《钢

铁标准网》网站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截止 2022 年 8 月 24 日，共发函 49 个单位，收到××个

单位回函，其中××个单位提出了××条意见或建议(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 朴志民、管吉春、张维旭等。

所做的工作: ×××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朴志民

作为本标准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制。管吉春、×××等负责国内外相关技术

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总结和归纳，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整理。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

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修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本着先进性、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

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

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时，综合考虑国内现行相关标准特点及使用习惯，同时参考国外

相关标准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参考了如下标准：

国家标准：

GB/T 34560.1—2017《结构钢 第 1 部分：热轧产品一般交货技术条件》

GB/T 34560.2—2017《结构钢 第 2 部分：一般用途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GB/T 34560.3—2018《结构钢 第 3 部分：细晶粒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GB/T 34560.4—2017《结构钢 第 4 部分：淬火加回火高屈服强度结构钢板交货技术条件》

GB/T 34560.5—2017《结构钢 第 5 部分：耐大气腐蚀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GB/T 34560.6—2017《结构钢 第 6 部分：抗震型建筑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GB/T 713.2《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2部分：规定温度性能的非合金钢和合金钢》（包括

上版标准GB/T 713—2014）

GB/T 713.3《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3部分：规定低温性能的低合金钢》（包括上版标准

GB/T 3531—2014）

GB/T 713.4《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4部分：规定低温性能的镍合金钢》（包括上版标准

GB/T 24510—2017）



GB/T 713.5《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5部分：规定低温性能的高锰钢》

GB/T 713.6《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6部分：调质高强度钢》（包括上版标准GB/T 19189

—2011）

GB/T 713.7《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 第 7 部分：不锈钢和耐热钢》（包括上版标准 GB/T 24511

—2017）

GB/T 1591—2018《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国外标准：

ISO 630-1：2021《结构钢 第 1 部分：热轧产品一般交货技术条件》

ISO 630-2：2021《结构钢 第 2 部分：一般用途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ISO 630-3：2021《结构钢 第 3 部分：细晶粒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ISO 630-4：2021《结构钢 第 4 部分：淬火和回火高屈服强度结构钢板交货技术条件》

ISO 630-5：2014《结构钢 第 5部分：结构钢 第 5 部分:改进型耐大气腐蚀结构钢交货技术

条件》

ISO 630-6：2014《结构钢 第 6 部分：建筑用抗震改进型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ISO 9328-1：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1部分：一般要求》

ISO 9328-2：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2部分：具有规定高温特性的非合金

钢和合金钢》

ISO 9328-3：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3部分：正火可焊细晶粒钢》

ISO 9328-4：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4部分：具有规定低温性能的镍合金

钢》

ISO 9328-5：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5部分：热机械轧制可焊细晶粒钢》

ISO 9328-6：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6部分：调质可焊细晶粒钢》

ISO 9328-7：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7部分：不锈钢》

本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标准为：

GB/T 34560.1—2017《结构钢 第 1 部分：热轧产品一般交货技术条件》

ISO 9328-1：2018《压力用扁平材 交货技术条件 第 1部分：一般要求》

三、主要内容说明

1、标准框架结构

本标准与参考标准在标准框架结构上的内容对比见表 1。

表 1 框架结构对比
ISO 9328-1：2018 GB/T 34560.1—2017 GB/T 713.1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1 范围 1 范围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4 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4 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5 采购商提供的信息 5 订货内容 5 订货内容

5.1 强制性信息 5.1
合同或订单应包括的

内容
5.1

合同或订单应包括的内

容

5.2 选择项 5.2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

合同中注明，可选择的

内容

5.2 选择项

/ / 6 尺寸、外形、重量 6 尺寸、外形、重量

6 要求 7 技术要求 7 技术要求

6.1 炼钢工艺 7.1 冶炼方法 7.1 制造方法

6.2 交货状态 7.2 交货状态 7.2 交货状态

6.3

化学成分

6.3.1 熔炼分析

6.3.2 成品分析
7.3

化学成分

7.3.1 熔炼分析

7.3.2 成品分析

7.3.3 碳当量

7.3

化学成分

7.3.1 熔炼分析

7.3.2 成品分析

7.3.3 碳当量

6.4 力学性能 7.4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7.4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6.5 表面质量 7.5 表面质量 7.5 表面质量

6.6 内部质量 7.6 无损检验 7.6 无损检验

/ / 7.7 特殊要求 7.7 特殊要求

6.7 尺寸和尺寸公差 / / / /

6.8 重量计算 / / / /

http://192.1.6.239/bz/gjbz_gtcp/GBT%201591-2018%2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PDF


ISO 9328-1：2018 GB/T 34560.1—2017 GB/T 713.1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章条号 标题

7 检验 8 检验规则 8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型和检验文件 8.1 检验类型和检验文件 8.1 检验类型和检验文件

7.2 待实施的试验 8.2 检验项目 8.2 检验项目

7.3 复验、分类、再加工 / / / /

8 取样 8.3 取样 8.3 取样

8.1 试验频率 8.4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8.4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8.2 样品和试样的选择和制备 8.5 复验和判定规则 8.5 复验和判定规则

9 试验方法 9 试验方法 9 试验方法

9.1 化学成分 9.1 化学成分 9.1 化学成分

9.2 室温拉伸试验 9.2 拉伸 9.2 室温拉伸

9.3 高温拉伸试验 / / 9.3 高温拉伸试验

9.4 冲击试验 9.3 冲击试验 9.4 冲击试验

9.5 其他试验 9.4 厚度方向性能 9.5 厚度方向性能

/ / 9.5 弯曲 9.6 弯曲

/ / / 9.7 硬度

/ / 9.6 无损检验 9.8 无损检验

/ / / / 9.9-9.13

落锤、抗氢致开裂、抗晶

间腐蚀、晶粒度、非金属

夹杂

10 标志 10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

书
10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1）总体结构

基本上按 GB/T 34560.1，符合标准的阅读和使用习惯。

2）关于尺寸、外形和重量

ISO 9328-1 是放在第 6 章（要求）中做为二条；GB/T 34560.1 是按我国标准的使用习惯，单

独成立一章。本标准按 GB/T 34560.1 的规则，也单独列为第 6 章。

3）关于取样

ISO 9328-1 是单独列为一章（第 8章），分二条进行规定（取样频率、样品和试样的选取和

制备）；而我国标准的“取样”属于检验规则范筹的，因而放在了检验规则中去规定。

4）关于试验方法

ISO 9328-1 和 GB/T 34560.1 所规定的产品类型不同，规定的性能项目不同，反映到本章的

条款的数量有差异。本标准根据承压设备用钢材的特点，规定了相关的试验方法条款。

5）关于包装、标志、质量证明书

ISO 9328-1 仅规定了标志的内容；GB/T 34560.1 是根据我国标准的使用习惯，对包装、标志、

质量证明书做为同一章进行规定。本标准采取了 GB/T 34560.1 的规则。

2、范围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的规定内容对比见表 2。

表 2 范围对比
标准 内容

ISO 9328-1

本文件规定了主要用于压力设备建造的扁平材（钢板/薄板和带材）的一般交货技术

条件。

ISO 404中规定的一般交货技术要求也适用于根据本文件的规定供货的产品。

GB/T 34560.1

GB/T 34560的本部分规定了结构钢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订货内容、

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检验规则、试验方法、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部分适用于焊接、栓接、铆接工程结构用热轧钢板（带）、宽扁钢、型钢、钢棒（以

下简称钢材）。

结构钢的具体要求在 GB/T 34560 的各部分中分别给出。

GB/T 713.1

本文件规定了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订货内容、

尺寸、外形和重量、技术要求、检验规则、试验方法、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等承压设备用热轧钢板和钢带（以下简称钢板和钢带）。

承压设备用钢板和钢带的具体要求在 GB/T 713（所有部分）的适用文件中分别给出。



本标准的同 GB/T 34560.1，采用三段式结构，符合我国标准的起草规则及使用习惯。

GB/T 713 的其他部分标准有各自的范围表述。
3、规范性引用文件

从结构上看，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一致。

GB/T 713 的其他部分标准有各自的引用标准。
4、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术语见表 3。

表 3 术语及定义对比

标准 内容

ISO 9328-1

引用的：

ISO 4885 钢产品 热处理 术语

ISO 4948-1 钢分类 第1部分：根据化学成分对非合

金钢和合金钢的分类

ISO 4948-2 钢分类 第2部分：根据主要质量等级和

主要性能或应用特性对非合金钢和合金钢的分类

ISO 6929 钢产品 术语

包含：淬火、回火、热机械轧制、

非合金钢、合金钢等

标准中给出的：

正火轧制

采购商

GB/T 34560.1

引用的：

GB/T 13304.1 钢分类 第1部分：按化学成分分类

GB/T 13304.2 钢分类 第2部分：按主要质量等级和

主要性能或使用特性的分类

GB/T 15574 钢产品分类

包含：低合金钢、合金钢、钢板、

型钢、棒材等

标准中给出的：

非规定检验

规定检验

热轧

正火

正火轧制

热机械轧制

淬火+ 回火

细晶粒结构钢

完全镇静钢

GB/T 713.1

引用的：

GB/T 13304.1 钢分类 第1部分：按化学成分分类

GB/T 13304.2 钢分类 第2部分：按主要质量等级和

主要性能或使用特性的分类

GB/T 15574 钢产品分类

包含：低合金钢、合金钢、钢板

等

标准中给出的：

退火

热轧

正火轧制？

正火

热机械轧制

淬火

回火



采购商

1）对于直接引用的术语和定义：本标准引用的三项术语及定义标准与 ISO 9828-1 前三项标

准是具有一致性关系。但没有引用热轧处理方面的术语及定义国家标准（GB/T 7232-2012 《金属

热处理工艺 术语》，因其与 ISO 4885 无一致性对应关系，GB/T 7232-2012 不适用）。本标准与 GB/T

34560.1 一致。

2）对于标准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对于热处理方面的术语是 GB/T 713 各部分标准出现的，

定义则采用了 GB/T 34560.1 的相关定义，这是目前最权威的定义；对于采购商定义，本标准与

ISO 9328-1 一致。需要说明的是，GB/T 34560.1 中的“细晶粒结构钢”、“完全镇静钢”，因各部

分标准中不涉及，故本标准未引用。

本标准规定的术语和定义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

5、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4。

表 4 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对比
标准 分类 牌号表示方法

ISO 9328-1

ISO 9328-2～ISO 9328-7中给出了符合ISO

4948-1和ISO 4948-2的钢种分类，具体取

决于钢种的化学成分和处理条件。

ISO 9328-7中所涵盖的钢根据其结构可分

为：

— 铁素体钢；

— 马氏体钢；

— 奥氏体钢；

— 奥氏体-铁素体钢。

对于更多详情，请参见ISO 15510。

按照ISO/TS 4949中规定的牌号命名规则

对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规定的

钢牌号予以命名。

GB/T 34560.1

根据钢的化学成分或主要质量等级和使用

特性，钢及钢产品按 GB/T 13304.1 或 GB/T

13304.2 进行分类，并在 GB/T 34560 各部

分中分别给出。

结构钢的牌号表示方法应符合 GB/T

221 的规定，并在 GB/T34560 各部分中分别给

出。

GB/T 713.1

根据钢的化学成分或主要质量等级和

使用特性，钢及钢产品按GB/T 13304.1或

GB/T 13304.2进行分类，并在GB/T 713（所

有部分）的适用文件中分别给出。

GB/T 713.7中所涵盖的钢按照其组织

另外被分成以下几种：

a) 奥氏体型不锈钢；

b) 奥氏体-铁素体型不锈钢；

c) 铁素体型不锈钢。

注：更详尽信息参见 GB/T 20878。

承压设备用钢的牌号表示方法应符合

GB/T 221 的规定，并在 GB/T 713（所有部分）

的适用文件中分别给出。

1）关于分类：除不锈钢外，ISO 9328-1、GB/T 34560.1 的描述基本一致，本标准按照 GB/T

34560.1 的描述方法更简洁。对于不锈钢，则按 ISO 9328-1 的描述（但不含马氏体钢）。

2）关于牌号表示方法：三标准基本一致。

本标准内容做为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参考，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可以有各自的分类
及牌号表示方法规则。
6、订货内容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5。

表 5 订货内容对比
标准 强制性信息 选择项



ISO 9328-1

强制性信息

在询价和订购时，采购商应提供如下信息：

a) 要求的数量；

b) 扁平材的类型；

c) 规定尺寸和形状公差的国际标准，以

及相关国际标准是否允许采购商进

行某些选择，例如：关于边部处理或

公差等级、这些方面的具体信息；

d) 产品的公称尺寸；

e) 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编

号，即：ISO 9328-2, ISO 9328-3, ISO

9328-4, ISO 9328-5, ISO 9328-6 或

ISO 9328-7；

f) 牌号；

g) 如果交货条件与 ISO 9328（所有部

分）适用文件中规定的通常交货条件

不同的话，则应说明交货条件；对于不

锈钢，则应说明从ISO 9328-7的相关表

中选择的工艺路线；

h) 待出具的检验文件的类型。

本文件中规定了许多选择项，并列出如下。

如果采购商在询价和订购时未提出希望实施这

些选择项，则应根据基本规范的规定提供产品

（见5.1）：

a) 炼钢工艺；

b) 附加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 ；

c) 断面收缩率特殊等级的规范 ；

d) 冲击能量值、相关试验温度和试验方向（如

适用）；

e) ISO 7788中规定之外的表面状态；

f) 内部质量的验证 ；

g) 一个或几个可选性试验；

h) 试验频率偏差；

i) 交货条件偏差；

j) 对于公称厚度> 20 mm 的产品，允许使用

圆形试样；

k) 分析方法的标准；

l) 高温下拉伸试验的试验温度 ；

m) 标记方法 ；

n) 特殊标记；

o) 通过标记提供的信息 。

GB/T 34560.1

按 GB/T 34560 各部分订购的合同或订单应

包括下列内容：

a）标准编号；

b）产品类型；

c）钢级+交货状态+质量等级；

d）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

e）所有要求的选择内容；

f) 检验文件类型。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选

择下列内容作为本部分的订货内容。如果需

方在提供询单和订购时未指明,则产品应按

5.1 供货：

a）冶炼方法；

b）成品分析；

c）碳当量（CEV）或焊接裂纹敏感指数（Pcm）

的计算公式；

d）附加热处理之后的力学性能；

e）厚度方向性能；

f）弯曲性能；

g）附加的检验；

h）化学分析方法；

i）试验频次；

j）冲击试验试样方向；

k）包装和标志；

l）在相关标准下协商一致的适当的热镀锌

方法；

m）在相关标准下协商一致的无损检验。

GB/T 713.1

按 GB/T 713 各部分订购的合同或订单应包

括下列内容：

a) 文件编号；GB/T 713（所有部分）适

用文件的编号，即： GB/T 713.2,

GB/T 713.3, GB/T 713.4, GB/T

713.5, GB/T 713.6, GB/T 713.7。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选

择下列内容作为本部分的订货内容。如果

需方在提供询单和订购时未指明,则产品

应按 5.1 供货：

a) 厚度偏差；

b) 冶炼方法；



b) 产品名称；

c) 牌号；

d) 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

e) 边缘状态；

f) 交货状态；

g) 重量；

h) 所有要求的选择内容；

i) 检验文件类型。

c) 碳当量；

d) 成品分析；

e) 附加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

f) 冲击试验温度、冲击吸收能量；

g) 厚度方向性能；

h) 高温拉伸试验及试验的温度；

i) 在相关标准下协商一致的无损检验；

j) 一项或几项可选性试验；

k) 化学分析方法；

l) 试验频次；

m) 包装和标志。

1）关于标题和引导语：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中的标题及引导语，与我国标准的特点协

调一致。

2）关于强制性的订货信息：本标准主要参考 GB/T 34560.1，其中文件编号项，按 ISO 9328-1

给出了各部分文件的编号。

3）关于选择项：主要参考 GB/T 34560.1，并根据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可能出现的协商条款

进行补充。

本标准规定的强制性订货信息，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规定的可选
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也可根据各自的产品特点进行选择并列出。
7、尺寸、外形、重量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6。

表 6 尺寸、外形、重量对比
标准 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 重量

ISO 9328-1

1、产品的公称尺寸和尺寸公差应在询价和

订购时协商确定，并参考下列尺寸标准：

——对于热轧（不锈钢除外）板材应符合

ISO 7452的规定。如果在询价和订购时达

成一致，可以使用EN 10029、ASTM A20M、

JIS G 3193、JIS G 3194和其他国家标准。

——对于不锈钢热轧扁平材，应符合ISO

9444-1、ISO 9444-2或ISO 18286的规定。

——对于不锈钢冷轧薄板/钢板以及定尺

长度、冷轧钢卷和纵剪钢卷，应符合ISO

9445-1或ISO 9445-2的规定。

注：ISO 9445-1和ISO 9445-2中包含

了提供有更广泛尺寸选择的选择项。

1、根据 ISO 9328-2 至 ISO 9328-6 中所有钢

材的公称尺寸，应使用密度 7.85 kg/dm
3
作为

计算公称质量的基础。

2、不锈钢密度的计算应基于 ISO 9328-7 中

给出的密度值。

GB/T 34560.1
1、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09 的规定。

2、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其他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的钢材。

GB/T 713.1

1、对于热轧钢板（不锈钢除外），其尺寸、

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09—2019 的

规定。

2、对于符合 GB/T 713.2、GB/T 713.3、GB/T

713.5、GB/T 713.6 要求的钢板的厚度允许

偏差应符合 GB/T 709—2019 的 B 类偏差，

根据需方要求，可供应 GB/T 709—2019 的

C 类偏差的钢板。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

方协商，也可供应偏差更严格的钢板。

3、对于符合 GB/T 713.4 要求的钢板的厚度

1、热轧钢板（不锈钢除外）应按理论重量交

货，理论计重采用的厚度为钢板允许的最大

厚度和最小厚度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用钢板

密度为7.85g/cm
3
，9Ni钢的密度为7.89g/cm

3
。

2、不锈钢热轧和冷轧钢板应按理论重量交

货，理论计重采用的厚度为钢板允许的最大

厚度和最小厚度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用钢板

密度应符合 GB/T 713.7 的规定。

3、钢带按实际重量交货。



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09—2019 的 C 类偏

差。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也可

供应偏差更严格的钢板。

4、对于不锈钢热轧或冷轧钢板和钢带，其

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713.7

的规定。

1）关于此部分内容，ISO 9328-1 是放在第 6 章（要求）中分为二条（尺寸偏差、重量），而

GB/T 34560.1 做为单独一章（第 6章）。按照国家标准的惯例，本标准也单独做为一章。

2）对于尺寸及允许偏差，本标准分为四条：除不锈钢外的产品，前三条适用，本标准对 GB/T

713 不同部分钢板的厚度允许偏差进行分别规定，与 GB/T 713.2～GB/T 713.6 的要求协调一致，

即：

GB/T 713.2、GB/T 713.3、GB/T 713.5、GB/T 713.6：符合 GB/T 709—2019 的 B 类偏差，根

据需方要求，也可按 C 类，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议，可供应偏差更严格的钢板。

GB/T 713.4：符合 GB/T 709—2019 的 C 类偏差，如需方对钢板的厚度允许偏差有特殊要求时，

供需双方应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

对于不锈钢板，本标准参考了 ISO 9328-1，要符合不锈钢板标准 GB/T 713.7 的规定。

3）对于重量：理论计重时，对于钢板，ISO 9328-1 按公称尺寸计算，本标准与 GB/T 713.2～

GB/T 713.7 的要求协调一致，即按厚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平均厚度计算。对于钢带，ISO 9328-1

未明确规定，本标准规定按实际重量。

本标准规定的尺寸、外形、重量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但
GB/T 713.7 应单独规定。
8、技术要求—制造方法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7。

表 7 制造方法对比
标准 制造方法

ISO 9328-1

炼钢工艺：

除非在询价和订购时协商确定了特殊炼钢工艺，否则炼钢工艺应由制造商自行决定。

如果规定了特殊炼钢工艺，则应在检验文件中予以报告。

除不锈钢之外的钢应为镇静钢。

GB/T 34560.1

冶炼方法：

除非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在符合 GB/T 34560 各部分要求的情况下，钢的冶炼方

法一般由供方自行选择。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采用其他冶炼方法。

GB/T 713.1

制造方法：

1、除非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在符合 GB/T 713（所有部分）的适用文件要求的情况下，

钢的冶炼方法一般由供方自行选择。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采用其他冶

炼方法。

2、连铸坯、钢锭的压缩比不小 3；电渣重熔坯的压缩比不小于 2。

注：对于采用模铸钢锭生产板材的工艺，“压缩比不小于 3”包括钢锭开坯与板材热轧

两个环节的累积压缩。其中累积压缩的起始状态按照钢锭最小截面的平均厚度值来计算。

1）本标准按承压设备用钢的要求（即 GB/T 713 其他部分）有压缩比的规定，因此，本标准的

标题定为制造方法，而不是炼钢工艺或冶炼方法。

2）对于冶炼方法：ISO 9328-1、GB/T 34560.1 的规定基本一致，但 ISO 9328-1 规定的“除不

锈钢之外的钢应为镇静钢。”与我国情况不符。因此本标准的规定与 GB/T 34560.1 一致。

3）本标准规定了连铸坯或钢锭的压缩比。本标准对压缩比的注示内容来自于 GB/T 24511。

本标准规定的制造方法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
9、技术要求—交货状态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8。

表 8 交货状态对比
标准 制造方法

ISO 9328-1 见第 3章和 3.1 条（即正火轧制的术语定义），以及 ISO 9328（所有部分）的适用文件。



GB/T 34560.1
交货状态在 GB/T 34560 各部分中给出。在符合 GB/T 34560 各部分要求的情况下，交货状

态由需方指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GB/T 713.1 交货状态在GB/T 713（所有部分）的适用文件中给出。

本标准按 GB/T 34560.1 的写法，但交货状态在 GB/T 713 的相关部分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需

要需方指定及合同中注明。

本标准规定的交货状态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应分别给出。
10、技术要求—化学成分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9。

表 9 化学成分对比
标准 制造方法

ISO 9328-1

熔炼分析

钢厂报告的浇注钢水分析（熔炼分析）应符合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要求，

并应包含在相关检验文件中。

成品分析

ISO 9328（所有部分）的适用文件中规定了用于熔炼分析限值的允许成品分析公差。

GB/T 34560.1

熔炼分析

钢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GB/T 34560各部分的要求，并在质量证明书中注明。

成品分析

在询价和订购时如协商要求进行成品分析，应进行成品分析，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的规定。

碳当量或焊接裂纹敏感指数

碳当量熔炼成分按式计算：

CEV=C+Mn/6+(Cr+Mo+V)/5+（Ni+Cu）/15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使用其他碳当量计算公式或焊接裂纹敏感性指

数（Pcm）。焊接裂纹敏感性指数（基于熔炼成分）计算按式进行计算：

Pcm=C+Si/30+Mn/20+Cu/20+Ni/60+Cr/20+Mo/15+V/10+5B

GB/T 713.1

熔炼分析

钢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要求，并在质量

证明书中注明。

成品分析

在询价和订购时如协商要求进行成品分析，应进行成品分析。其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及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规定。

碳当量或焊接裂纹敏感指数

在询价和订购时如协商要求碳当量，碳当量(基于熔炼成分)按公式计算：

CEV=C+Mn/6+(Cr+Mo+V)/5+（Ni+Cu）/15

焊接裂纹敏感性指数（基于熔炼成分）计算按公式进行计算：

Pcm=C+Si/30+Mn/20+Cu/20+Ni/60+Cr/20+Mo/15+V/10+5B

不锈钢点蚀当量指数(基于熔炼成分)按公式计算：

PREN=Cr+3.3Mo+16N

1）关于熔炼分析：ISO 9328-1、GB/T 34560.1 写法基本一致，本标准按 GB/T 34560.1 的写法。

2）关于成品分析：ISO 9328-1 规定：符合 ISO 9328 其他部分标准成品成分偏差规定；GB/T

34560.1 规定：成品分析是需方要求条款，成品成分偏差符合 GB/T 222 规定。承压用钢的成品分

析不是必做条款，因此，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的规定，并明确应符合 GB/T 713 各部分标

准的规定。

3）关于碳当量及焊接裂纹敏感性指数：ISO 9328-1 对此没有规定；GB/T 34560.1 鉴于其他部

分标准有碳当量要求，故只给了碳当量的公式，Pcm 是经双方协商可代替碳当量的，故对此进行

了规定并给出发 Pcm 公式。对于本标准，因 GB/T 713.2 中规定，根据需方要求，Q245R、Q345R、

Q370R、Q420R 、Q460R 等牌号可以规定碳当量，其数值由双方商定，因此给出了规定及碳当量公

式；因 GB/T 713.6 规定了 Pcm，故给出了规定及 Pcm 公式，本标准与其他部分标准协调一致。

4）不锈钢的点蚀当量指数：GB/T 713.7 对此有规定，故本标准给出了公式。

本标准规定的化学成分内容，应在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应分别给出，对于成品分析的
文字描述应按本标准。
11、技术要求—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0。

表 10 力学、工艺性能对比
标准 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

ISO 9328-1 1、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给出的值适用于根据 8.2.2 无



的规定截取和制备的试样。这些值与产品的公称厚度（订购时

的厚度）有关，并适用于通常的交货条件[见 ISO 9328（所有

部分）的适用文件]。

如适用，应在询价和订购时就附加热处理后应满足的力学

性能达成协议。

在 ISO 9328（所有部分）相关文件中规定的最小冲击能量

值适用，即使在产品的公称厚度＜6mm 的情况下未经过验证（见

8.2.2.3）。

2、 对于厚度大于等于15 mm的产品（不锈钢产品除外），可在

询价和订购时达成一致意见，以满足ISO 7778中规定的Z15、Z25

或Z35质量等级中其中一个质量等级的要求，其由垂直于产品表

面的断面收缩率的最小值来表征。

3、当采购商要求另一个试验温度和/或另一个最小冲击能量值

时，或当未规定冲击能量值时，可协商确定冲击能量值和相关

试验温度。

GB/T 34560.1

1、一般要求

钢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的

要求。如要求附加热处理（如应力释放）后检验力学性能，应

在合同或订单中注明。

2、拉伸性能

钢材的拉伸性能应符合GB/T 34560各部分中的要求。

钢板和宽度不小于600mm的宽扁钢，拉伸试样方向应垂直于轧

制方向（即横向试样）。

3、冲击性能

钢材的冲击性能应符合GB/T 34560各部分中的要求。公称厚

度不小于12mm的钢材应按9.3做全尺寸的试样；对于公称厚度在

6mm～12mm的钢材，采用小尺寸试样，宜优先采用较大尺寸试样；

对于公称厚度小于6mm的钢材不做冲击检验。

冲击试样方向为纵向。除非供需双方协商同意可采用横向试

样。

4、厚度方向性能

钢材的厚度方向性能在GB/T 34560各部分中规定。钢板的厚

度方向性能应符合GB/T 5313的规定。

弯曲性能

1、钢材的弯曲性能应符

合GB/T 34560各部分的

要求。

2、钢板的宽度不小于

600mm的宽扁钢，拉伸试

样方向应垂直于轧制方

向（即横向试样）。

3、如供方能保证弯曲试

验合格，可不作检验。

GB/T 713.1

1、一般要求

钢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的

要求。如要求附加热处理（如应力释放）后检验力学性能，应

在合同或订单中注明。

2、拉伸性能

钢板和钢带的拉伸性能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

件中的要求。钢板和钢带的拉伸试样方向应垂直于轧制方向（即

横向试样）。

3、冲击性能

钢板和钢带的冲击性能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

件中的要求。公称厚度不小于12mm的钢板和钢带应按9.5做标准

尺寸试样；公称厚度为6mm～12mm的钢板和钢带，采用小尺寸试

样，宜优先采用较大尺寸试样；对于公称厚度小于6mm的钢板和

钢带不做冲击检验。

冲击试样方向应垂直于轧制方向（即横向试样）。

当采购商要求另外试验温度和/或另外最小冲击能量值时，或

当未规定冲击能量值时，可协商确定冲击能量值和相关试验温

度[见 5.2g）]。

4、厚度方向性能

对于厚度大于等于15 mm的钢板（不锈钢除外），可在询价和

订购时达成一致，以满足GB/T 5313中规定的Z15、Z25或Z35中

一个质量等级的要求，其由垂直于钢材表面的断面收缩率的最

小值来确定。

5、硬度

GB/T 713.7中规定的钢板和钢带应进行布氏、洛氏或维氏硬

度试验。对于几种不同的硬度试验，可根据钢板和钢带的不同

尺寸和状态按其中一种方法检验。

弯曲性能

1、钢板和钢带的弯曲性

能应符合GB/T 713（所有

部分）适用文件中的要

求。

2、钢板和钢带的弯曲试

样方向应垂直于轧制方

向（即横向试样）。

1）条文结构：为明晰起见，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的写法，设置了一般要求、拉伸性能、



冲击性能、弯曲性能、硬度、厚度方向性能条款。

2）关于一般要求：ISO 9328-1、GB/T 34560.1的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标准采用了GB/T 34560.1

的写法，更加简洁。

3）关于拉伸性能：写法同 GB/T 34560.1。

4）冲击性能：写法同 GB/T 34560.1。但是，在 ISO 9328-1，GB/T 34560.1 基础上补充了“在

当采购商要求另外试验温度和/或另外最小冲击能量值时，或当未规定冲击能量值时，可协商确定

冲击能量值和相关试验温度”以与 GB/T 713 的各部分规定协调一致。

5）厚度方向性能：厚度方向性能是供需双方协商条款，应体现协商的字样，因此，本标准采用

了 ISO 9328-1 的写法更加合理。

6）硬度：ISO 9328 和 GB/T 34560 各部分标准均无硬度要求，故 ISO 9328-1、GB/T 34560.1

对此无规定。GB/T 713.7 中有硬度的规定，故本标准对硬度性能也进行了规定。

7）弯曲性能：ISO 9328 各部分中无弯曲性能要求，本标准按 GB/T 34560.1 的写法对弯曲性能

进行了规定，但 GB/T 713 其他部分中无弯曲合格可不做检验的规定，故本标准删除了 GB/T 34560.1

此方面内容。

本标准规定的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应分别给出，但在条款
中首先明确“钢板的各项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要求应满足 GB/T 713.1 的规定”，即基本通用内容
直接引用本标准，以与本标准协调一致。
12、技术要求—表面质量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1。

表 11 表面质量对比
标准 表面质量

ISO 9328-1
对于钢板，ISO 7788 中规定的表面质量要求应适用。如果在询价和订购时达成一致，可

使用其他表面质量标准。

GB/T 34560.1
钢板：略

钢带及剪切板：略

GB/T 713.1
热轧钢板及钢带：略

冷轧钢带及其剪切钢板：略

本标准按我国标准习惯对表面质量进行了明确。综合了 GB/T 34560.1 及 GB/T 713 其他部分标

准，本标准对热轧钢板及钢带、钢带及剪切板的表面质量进行了规定。与 GB/T 34560.1 更加简洁。

本标准对表面质量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其他部分标准可直接引用。
13、技术要求—无损检测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2。

表 12 无损检测对比
标准 无损检测

ISO 9328-1 在询价和订购时，可协商确定超声波检测要求和检测条件

GB/T 34560.1 经供需双方协商，无损检测执行的标准和合格级别应合同或订单中明确规定

GB/T 713.1 钢板的无损检测应符合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的要求

ISO 9328-1、GB/T 34560.1 均是双方协商条款，而本标准是承压设备用钢，均应进行无损检测。

故本标准对此进行的规定。

本标准对无损检测内容的规定，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应分别规定。
14、技术要求—特殊要求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3。

表 13 特殊要求对比
标准 无损检测

ISO 9328-1 无单独规定（已融在相应条款中）

GB/T 34560.1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以进行5.2选项或其他特殊检验。

GB/T 713.1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以进行5.2选项或其他特殊检验。

按我国标准的习惯，本标准参考 GB/T 34560.1 的规定。

本标准对特殊要求内容的规定，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应分别规定。
15、检验规则—检验和检验文件的类型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4。



表 14 检验文件类型对比
标准 检验文件类型

ISO 9328-1

1、应根据ISO 9328（所有部分）的规定通过规定检验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订单要求。

2、根据ISO 10474的规定，采购商应规定所需的检验文件，检验证书3.1或检验证书3.2。

如果要求提供检验证书 3.2，采购商应将进行检验和出具检验文件的组织或人员的名称和

地址告知制造商。

GB/T 34560.1

1、钢材交货时应按 GB/T 34560 各部分的规定进行规定检验或非规定检验(见 GB/T 17505)，

并确认与订单和 GB/T 34560 各部分的要求相一致。

2、在规定检验的情况下,需方应按 GB/T 18253 的要求提供所需检验文件的类型或质量证

明书。

如果需方要求授权代表或由第三方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需方应告知供方执行检验的

机

构或者执行检查和出具相关的产品检验报告文件的人员姓名和地址。

GB/T 713.1

1、钢板和钢带交货时应按 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规定进行规定检验 (见 GB/T

17505)，并确认与订单和 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要求相一致。

2、需方应按 GB/T 18253 的要求提供所需检验文件的类型或质量证明书。如果需方要求授

权代表或由第三方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需方应告知供方执行检验的机构或者执行检

查和出具相关的钢材检验报告文件的人员姓名和地址。

1）对于第一条规定，ISO 9328-1、GB/T 34560.1 基本一致，区别在于 ISO 9328-1 明确是规定

检验，GB/T 34560.1 没有明确是规定检验还是非规定检验。根据承压设备用钢的特点及我国标准

实际，应是进行检定检验。因此，本标准在 GB/T 34560.1 基础上指定进行规定检验。

2）对于第二条规定，ISO 9328-1、GB/T 34560.1 一致。本标准采取 GB/T 34560.1 的写法，仅

删除了“在规定检验的情况下”。

此部分内容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分别规定。
16、检验规则—检验项目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5。

表 15 检验项目对比
标准 检验项目

ISO 9328-1 表 1 规定了要进行的强制性试验和选择性试验，以及试验范围。（表 1略）

GB/T 34560.1

1、按 GB/T 34560 各部分的要求进行下列检验并应将结果记录在检验文件或质量证明书中：

a)熔炼分析；

b)拉伸试验；

c)冲击试验（要求时）。

2、经供需双方协商，按 GB/T 34560 各部分中的规定，可进行下列检验并将结果记录在检

验文件或质量证明书：

a) 成品分析；

b) 无损检测。

GB/T 713.1 表 1 规定了要进行的强制性试验和选择性试验项目以及试验频数。（表 1 略）

GB/T 34560.1 涉及到的其他部分标准的检验项目较少，必检的为：熔炼分析、拉伸试验、冲击

试验，协商检验的为：成品分析、无损检测，因此仅用条文描述即可。

ISO 9328-1 涉及到的其他部分标准的检验项目较多，采用列表的形式更加直观。

本标准与 ISO 9328-1 一样，是承压设备用钢标准，涉及的检验项目较多，因此，本标准参考

ISO 9328-1 采用列表的方式，规定了强制性检验（即必检）的项目和选择性检验（协商的检验）

项目，包括检验频数和所参见的条文。

综合分析了 GB/T 713.2～GB/T 713.7 的必检项目和选择性试验项目。本标准规定的必检项

目为：熔炼分析、室温拉伸试验、冲击试验、硬度试验、尺寸及外形、表面质量、无损检测、剩

磁，并明确了对应的产品标准；本标准规定的选择性试验项目为：成品分析、高温拉伸试验、弯

曲试验、厚度方向性能试验、无损检测、落锤试验、抗氢致开裂试验、耐晶间腐蚀、晶粒度、非

金属夹杂、奥氏体-铁素体型不锈钢相比例试验，并明确了对应的产品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中分别规定，本标准可为 GB/T 713 其他部
分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17、检验规则—取样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6。

表 16 取样对比

标准
取样

一般要求

ISO 9328-1
在试验方法—其他试验中规定：制造商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材料混淆，并确保可追溯性。

未规定

GB/T 34560.1
试料及试样应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进行标记，确保能追溯取样母料及试料在母料上的取样

位置。

GB/T 713.1
试料及试样应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进行标记，确保能追溯取样母料及试料在母料上的取样

位置。

标准 试验频数

ISO 9328-1

1、对于成品分析，除非另有约定，否则每个炉次应取一个试样，以测定ISO 9328（所有

部分）适用文件中特定牌号采用数值表示的元素。

2、对于室温下拉伸试验和冲击试验，符合ISO 9328-2～ISO 9328-6规定的产品的试验单

元应如下：

——对于带材以及从带材上切下的薄板：带卷；

——对于薄板或钢板：轧制钢板。

如果将轧制钢板或带卷分成几个热处理批次进行液体淬火，则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热处

理的每个适用批次应被视为一个试验单元。从每个试验单元中取一个样品，以制备8.2.2

中所示的试样。

对于不锈钢，参见ISO 9328-7。

3、对于高温下的拉伸试验，除非另有约定，试验单元应为该炉次。

GB/T 34560.1

1、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应按炉取样。若要求成品分析，除非另有规定外，也应按炉取样。

2、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应按批取样。检验批应符合GB/T 34560各部分中的规定。

GB/T 713.1 各项检验的试验频数见表1的规定。

1）关于一般要求：ISO 9328-1 的规定与 GB/T 34560.1 的规定：“试料及试样应以一种明确

的方式进行标记，确保能追溯取样母料及试料在母料上的取样位置。”实质上是一致的，GB/T

34560.1 规定更加易懂，因此本标准采纳了 GB/T 34560.1 的一般规定内容。

2）关于试验频数：ISO 9328-1 规定不完整，有缺项，GB/T 34560.1 的规定也不能反映出承

压设备用钢的检验项目。因此，本标准规定直接见表 1，不会有缺项的风险。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可为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18、检验规则—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7。

表 17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对比

标准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一般要求

ISO 9328-1

取样和样品制备（相当于一般要求）

取样和样品制备应符合ISO 377和ISO 14284的要求。此外，8.2.1.2中的要求以及

8.2.1.3中的要求（如适用的话）应适用于力学试验所用样品的取样和制备。

应按照表3（符合ISO 9328-2～ISO 9328-6的产品）或表4（符合ISO 9328-7的产品）

的规定制备试样。

样品应尽可能靠近四分之一宽度处（见表2）取样。如果是带材，则应在距离带材端

部足够远的地方取样。（8.2.1.2）

如果产品不能按通常的交货状态交货，按照询价和订购时达成的协议，则应在试验前

按照通常的交货状态处理样品。（8.2.1.3）

GB/T 34560.1
化学分析和力学性能取样和试样制备应符合 GB/T 20066 和 GB/T 2975 的要求，具体

位置和方向应在 GB/T 34560 各部分中规定。

GB/T 713.1

化学分析和力学性能取样和试样制备应符合GB/T 20066和GB/T 2975的要求，具体位

置和方向应在GB/T 713各部分中规定。

试料应尽可能靠近四分之一宽度处截取。如果是钢带，则应在距离钢带端部足够远的

地方截取。

如果样坯不能按通常的交货状态交货，按照询价和订购时达成的协议，则应在试验前

按照通常的交货状态处理样坯。



标准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试样的制备—拉伸试样

ISO 9328-1

1、拉伸试验所用试样

——应根据ISO 6892-1的规定从每个试验单元中制备拉伸试验用的一个试样，且该试

样应为矩形试样，除非可使用圆形试样。

—— 在矩形试件上应至少保留一个轧制表面。但是，对于符合ISO 9328-2～ISO

9328-6的产品，如果公称厚度≤25 mm，或者对于符合ISO 9328-7的产品，如果公称厚度

≤10mm，则在试样上通常应保留两个轧制表面。此外，符合ISO 9328-5和ISO 9328-6的产

品的矩形试件应代表全部公称厚度或公称厚度的一半，保留一个轧制表面。

——对于符合ISO 9328-2～ISO 9328-6的规定，公称厚度> 25 mm的产品（如果在询

价和订购时约定，对于公称厚度＞20mm的产品），或者对于ISO 9328-7的规定，公称厚度

＞10 mm的产品，允许使用圆形试件。对于符合ISO 9328-2～ISO 9328-6的产品，试样直径应

至少为10 mm，对于符合ISO 9328-7的产品，试样直径应至少为5 mm。

GB/T 34560.1

1、拉伸试验试样

拉伸试样的制备应符合 GB/T 228.1 的规定。除 8.4.2.2 规定的采用圆形试样外，所

有试样应是标准的矩形试样。矩形拉伸试样应至少保留一个轧制面。对于公称厚度不大

于 20mm 的拉伸试样应保留 2个轧制面。

仅对于公称厚度大于20mm的钢材允许使用圆形拉伸试样。圆形试样的直径应不小于

10mm。（8.4.2.2）

GB/T 713.1

1、拉伸试验试样

拉伸试样的制备应符合 GB/T 228.1 的规定。除 8.4.2.3 规定的采用圆形试样外，所

有试样应是标准的矩形试样。

矩形拉伸试样应至少保留一个轧制面。但是，对于符合 GB/T 713.2～GB/T 713.6

的钢材，如果公称厚度不大于 25 mm，或者对于符合 GB/T 713.7 的钢材，如果公称厚度

不大于 10mm，则在试样上通常应保留两个轧制表面。

对于符合GB/T 713.2～GB/T 713.6的规定，公称厚度大于 25 mm的钢材，或者对于GB/T

713.7的规定，公称厚度大于10 mm的钢材，允许使用圆形试样。对于符合GB/T 713.2～GB/T

713.6的钢材，直径应至少为10 mm；对于符合GB/T 713.7钢材，试样直径应至少为5 mm。

（8.4.2.3）

标准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试样的制备—冲击试样

ISO 9328-1

2、冲击试验所用的试样

应根据ISO 148-1的规定从冲击试验样品中制备标准V形缺口试样。

如果公称厚度t为6 mm≤t≤12 mm，制造商可自行决定使用以下试样宽度的替代方案

之一：

a) 10 mm；

b) 5mm和10mm之间最大可获得的宽度；

c) 7.5 mm 或 5 mm。

对于公称厚度t ＜ 6mm的产品，不进行冲击试验。

缺口应垂直于产品的表面。

GB/T 34560.1

2、夏比（V 型缺口）冲击试样

冲击试样的制备应符合GB/T 229的规定。

公称厚度≥12mm的钢材应从样坯上制备10mm×10mm×55mm标准冲击试样；公称厚度为

6mm～＜12mm的钢材，需要加工小尺寸试样（10mm×5 mm ×55mm或10mm×7.5 mm ×55mm）。

冲击试样缺口应垂直于钢材表面。

GB/T 713.1

2、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样

冲击试样的制备应符合GB/T 229的规定。

公称厚度不小于12mm钢板应从样坯上制备10 mm×10 mm×55 mm标准冲击试样；公称

厚度＞8mm～＜12mm 的钢板小尺寸试样尺寸为 7.5 mm×10 mm×55 mm，公称厚度为6 mm～

8 mm的钢板小尺寸试样尺寸为 5 mm×10 mm×55 mm。

冲击试样缺口应垂直于钢材表面。

标准
试料和试样的制备

试样的制备—弯曲试样

ISO 9328-1 未规定

GB/T 34560.1
3、弯曲试样

弯曲试样制备应符合GB/T 232的规定，具体要求在GB/T 34560各部分中规定。

GB/T 713.1
3、弯曲试样

弯曲试样制备应符合GB/T 232的规定，具体要求在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规定。



1）关于一般要求：本标准综合了 ISO 9328-1、GB/T 34560.1 的规定，本标准更加完整。

2）关于拉伸试样的制备：本标准综合了 ISO 9328-1、GB/T 34560.1 的规定，并研究了 GB/T

2975，认为 ISO 9328-1 的规定与 GB/T 2975 是协调一致的，而 GB/T 34560.1 的规定与 GB/T 2975

有矛盾。本标准综合考虑了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要求，采用了 ISO 9328-1 的规定。

3）关于冲击试样的制备：ISO 9328-1、GB/T 34560.1 的规定基本一致。本标准在 ISO 9328-1、

GB/T 34560.1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钢板标准有关冲击试样制备的规定，明确了不同的钢板厚

度能够制取的小尺寸试样的尺寸，使标准更有可操作性，可使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之间协调一

致，并减少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篇幅。

4）关于弯曲试样的制备：ISO 9328 没有弯曲试验需求，故 ISO 9328-1 没有规定；本标准的

规定与 GB/T 34560.1 的规定一致。

本标准规定的试料和试样的制备内容，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可直接引用（见本说明第 11），
在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及试验方法”表中可直接引用本标准编号。
19、检验规则—复验与判定规则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8。

表 18 复验与判定规则对比

标准
复验与判定规则

一般要求

ISO 9328-1 应符合 ISO 404 的规定。

GB/T 34560.1

1、钢材复验与判定规则按 GB/T 17505 的规定执行。

2、钢材的夏比（V 型缺口）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将不合格的抽样钢材挑出报废，然后再

从该检验批剩下的钢材中重新取 2个抽样钢材，在每个抽样钢材上各选取新的一组 3个试

样，这两组试样的试验结果均应符合 9.3.2 a)的规定。此时，9.3.2 b)不再适用。

3、化学分析和力学性能的检验值采用修约值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应符合 GB/T 8170 的

规定。

GB/T 713.1

1、钢板和钢带的复验与判定规则按 GB/T 17505 的规定执行。

2、钢材的夏比（V 型缺口）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将不合格的抽样钢材挑出报废，然后再

从该检验批剩下的钢材中重新取 2个抽样钢材，在每个抽样钢材上各选取新的一组 3个试

样，这两组试样的试验结果均应符合 9.4.2 a)的规定。此时，9.4.2 b)不再适用。

3、化学分析和力学性能的检验值采用修约值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应符合 GB/T 8170 的

规定。

ISO 9328-1 与 GB/T 34560.1 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我国标准对冲击试验的复验一般在产品标

准中都要重复规定，对数值修约也重复规定，为与我国标准的惯例相一致，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的内容。

本标准规定的复验及判定规则内容，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可直接引用。
20、试验方法—化学成分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19。

表 19 化学成分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化学成分

ISO 9328-1

除非在询价和订购时另有约定，否则制造商应自行选择合适的进行成品分析所用的物

理分析或化学分析方法。如有争议，应由双方认可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如

有可能，应参考相应的国际标准，协商确定使用的分析方法。

GB/T 34560.1

1、如无特殊规定，化学分析方法由供方自行决定。

2、如出现对化学分析方法存在争议时，应按湿法[如 GB/T 223（所有部分）]或双方认可

的方法进行试验。

GB/T 713.1

1、如无特殊规定，化学分析方法由供方自行决定。

2、如出现对化学分析方法存在争议时，应按湿法[如 GB/T 223（所有部分）]或双方认可

的方法进行试验。

ISO 9328-1 与 GB/T 34560.1 实质上是一致的，但 GB/T 34560.1 更易理解。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的内容。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均有单独规定。
21、试验方法—室温拉伸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0。

表 20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室温拉伸

ISO 9328-1

1、对于符合ISO 9328-2～ISO 9328-6规定的钢材，应按照ISO 6892-1的规定进行室温下

拉伸试验，一般采用标距为 的比例试件（S0为试样的原始横截面积）。可

使用定标距试样；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ISO 2566-1的规定，对符合ISO 9328-2～ISO 9328-6

规定的钢的伸长率值进行换算。（9.2.1）

要测定的屈服强度应为上屈服强度（ReH），或者，如果没有明显的屈服强度，则为0.2%

弹性极限强度（Rp0.2）。

2、对于符合ISO 9328-7规定的钢材，应根据ISO 6892-1的规定进行室温下拉伸试验，并

考虑表4中规定的附加条件或偏差条件。对于比例试样，应采用9.2.1中规定的标距。对于

非比例试样，应根据ISO 2566-2的规定换算伸长率值。应测定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此

外，对于铁素体、马氏体和奥氏体-铁素体钢，还应测定0.2%弹性极限强度，对于奥氏体

钢，应测定0.2%和1.0%弹性极限强度。

如有争议，在允许的情况下（见8.2.2.2.3），应在圆形试样上进行拉伸试验。

GB/T 34560.1

拉伸试验按 GB/T 228.1 的规定进行。一般采用比例试样，标距长度 Lo=5.65 So ,

其中的 So为拉伸试样原始截面积。当采用非比例试样时，应按 GB/T 17600.1 对断后伸长

率的值进行换算。

当屈服不明显时，可用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或规定总延伸强度 Rt0.5代替。

GB/T 713.1

1、对于符合 GB/T 713.2～GB/T 713.6 规定的钢材，拉伸试验按 GB/T 228.1 的规定进行。

一般采用比例试样，标距长度 Lo=5.65 So ,其中的 So 为拉伸试样原始截面积。当采用

非比例试样时，应按 GB/T 17600.1 对断后伸长率的值进行换算。当屈服不明显时，可用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代替。

2、对于符合 GB/T 713.7 规定的钢材，拉伸试验按 GB/T 228.1 的规定进行。对于比例试

样，应采用 9.2.1 中规定的标距。当采用非比例试样时，应按 GB/T 17600.2 对断后伸长

率的值进行换算。应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此外，对于奥

氏体型不锈钢，当需方需求时，可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1.0。

如有争议，在允许的情况下（见8.2.2.2.3），应在圆形试样上进行拉伸试验。

1）对于非不锈钢板：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标准采用 GB/T 34560.1

的规定。ISO 9328-1 规定做上屈服（ReH）,但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有的测上屈服，有的测下屈

服，故本标准没有明确上或下屈服。

2）对于不锈钢板：GB/T 34560.1 不含这方面的内容。本标准采用 GB/T 34560.1 非不锈钢板的

格式，内容与 ISO 9328-1 等效。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可参考并协调一致。
22、试验方法—高温拉伸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1。

表 21 高温拉伸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高温拉伸

ISO 9328-1

应根据ISO 6892-2的规定测定0.2%弹性极限强度、1.0%弹性极限强度和高温下的抗拉

强度。如有要求，应在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相关表中给出的温度下进行验证。

应在询价和订购时协商确定试验温度。

除非在询价和订购时商定了相关产品规定值的试验温度，否则应在300℃下进行试验，

但符合ISO 9328-7规定的奥氏体-铁素体钢除外，对于此类钢，应在250℃下进行试验。

GB/T 34560.1 无

GB/T 713.1
对于符合GB/T 713.2规定的公称厚度大于等于20mm的钢材，应按GB/T 228.2的规定，

测定高温下的下屈服强度ReL或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试验温度应在合同中注明。

本标准是根据 GB/T 713-2标准的要求提出的，GB/T 713与 ISO 9328系列标准对高温拉伸的

要求不一致。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2 标准可参考并协调一致。
23、试验方法—冲击试验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2。



表 22 冲击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冲击试验

ISO 9328-1

应按照ISO 148-1的规定进行V形缺口试样的冲击试验。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

件的规范应适用。

应按照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规定的试验方向验证规定的冲击能量值。

对于几个温度规定的最小冲击能值，则应在规定值为27 J的温度下进行冲击能量验证。

当在最低温度下规定的最小冲击能量值高于27J时，则应验证较高值。

如果使用小尺寸试样（见8.2.2.3），则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给出的最

小冲击能量值应与试样的横截面积成比例地减少。对于公称厚度t＜6 mm的产品，不进行冲击

试验。

ISO 9328（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给出的最小冲击值适用于三个试样的平均值。一个

单个值可以低于规定值，前提是该单个值不小于该规定值的 70%。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

应从同一样品中另外截取三个试样进行试验。为了在第二组试验后认为该试验单元合格，

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六次试验的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规定的最小值；

b） 六个单个值中不超过两个值应小于规定的最小值；

c） 六个单个值中不超过一个值应小于规定最小值的 70%。

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样品产品应被拒收，并对试验单元的剩余部分进行复验。

GB/T 34560.1

1、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按GB/T 229的规定进行。当使用小尺寸试样时，规定的最小

冲击吸收能量值应当根据试样的截面积进行等比例缩减。

2、夏比（V 型缺口）冲击试验结果的评定如下：

a) 一组 3个试样冲击吸收能量的平均值应符合 GB/T 34560 各部分中规定的最小值，

允许其中一个试样的单个值低于规定最小值,但不能低于规定最小值的 70%。

b)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可以在同一试料上再加取一组 3个冲击试样进行检验，其

结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6个试样的平均值应不小于规定的最小值；

2）6个试样中低于规定最小值的试样不超过2个；

3）6个试样中低于规定最小值70%的试样不超过1个。

c) 如果不满足上述要求，则该抽样钢材判为不合格；可以再从该检测批剩下的钢材

中重新取 2个钢材进行复验（见 8.5.3）。

GB/T 713.1

1、夏比（V 型缺口）冲击试验按 GB/T 229 的规定进行。当使用小尺寸试样时，规定的最

小冲击吸收能量值应当根据试样的截面积进行等比例缩减。

2、夏比（V 型缺口）冲击试验结果的评定如下：

a) 一组 3个试样冲击吸收能量的平均值应符合 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中

规定的最小值，允许其中一个试样的单个值低于规定最小值,但不能低于规定最

小值的 70%。

b)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可以在同一试料上再加取一组 3个冲击试样进行检验，

其结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 6个试样的平均值应不小于规定的最小值；

2) 6个试样中低于规定最小值的试样不超过2个；

3) 6个试样中低于规定最小值70%的试样不超过1个。

c) 如果不满足 9.5.2要求，则该抽样钢材判为不合格；可以再从该检测批剩下的钢

材中重新取 2个钢材进行复验。

ISO 9328-1 规定的冲击试验方向内容，本标准已在冲击性能条款做了规定；ISO 9328-1 规定

的验收冲击试验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中无要求；ISO 9328-1 规定的对于公称厚度 t＜6 mm

的产品不进行冲击试验的内容是重复内容。除上述外，ISO 9328-1 的规定与 GB/T 34560.1 基本

一致。本标准采用了 GB/T 34560.1 的写法。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可直接引用（见本编制说明第 11）。
24、试验方法—厚度方向性能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3。

表 23 厚度方向性能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厚度方向性能

ISO 9328-1 未规定

GB/T 34560.1 钢板厚度方向性能检验方法按GB/T 5313的规定执行。

GB/T 713.1 钢板厚度方向性能检验方法按GB/T 5313的规定执行。

ISO 9328-1 有遗漏。本标准与 GB/T 34560.1 一致。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参考，并协调一致。



25、试验方法—弯曲性能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4。

表 24 弯曲性能试验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弯曲性能

ISO 9328-1 未规定

GB/T 34560.1 弯曲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232的规定。

GB/T 713.1 弯曲性能试验方法应按GB/T 232的规定执行。

ISO 9328-1 无弯曲性能要求。本标准与 GB/T 34560.1 一致。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参考，并协调一致。
26、试验方法—无损检测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5。

表 25 无损检测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无损检测

ISO 9328-1
如果已同意对厚度t＞6 mm的板材进行超声波检测，以验证内部质量，则还应协商确

定符合ISO 17577或其他适当标准的要求。

GB/T 34560.1

经供需双方协商，需要进行无损检测时：

a）对于厚度不小于6mm的钢板执行GB/T 2970，或者由供需双方协商检验方法和检验

标准；

GB/T 713.1
无损检测的试验方法应按 GB/T 2970、NB/T 47013.3 或 GB/T 28297 的规定执行，具

体方法及合格级别应符合 GB/T 713（所有部分）适用文件的规定。

本标准是根据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具体规定提出的。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参考，并协调一致。
27、试验方法—其他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6。

表 26 其他方法对比

标准
试验方法—其他

尺寸、外形

ISO 9328-1 应根据6.7（即尺寸偏差条款）的规定检查产品尺寸。

GB/T 34560.1 无（在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一章中规定）

GB/T 713.1 无（在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一章中规定）

标准 表面质量

ISO 9328-1 应在不使用光学辅助设备的情况下对产品的表面质量进行目视检查。

GB/T 34560.1 无（在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一章中规定）

GB/T 713.1 无（在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一章中规定）

标准 落锤

ISO 9328-1 无（ISO 9328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34560.1 无（GB/T 34560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713.1 落锤试验方法应按 GB/T 6803 的规定执行。

标准 抗氢致开裂试验

ISO 9328-1 无（ISO 9328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34560.1 无（GB/T 34560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713.1 抗氢致开裂试验应按 GB/T 8650 的规定执行。

标准 耐晶间腐蚀

ISO 9328-1 如果约定，应根据 ISO 3651-2 的规定测试耐晶间腐蚀性。

GB/T 34560.1 无

GB/T 713.1 应按 GB/T 4334、GB/T 21433 的规定测试耐晶间腐蚀性，评定标准应在合同中注明。

标准 晶粒度



ISO 9328-1 无（ISO 9328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34560.1 无（GB/T 34560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713.1 金属平均晶粒度检验按 GB/T 6394 的规定执行。

标准 非金属夹杂

ISO 9328-1 无（ISO 9328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34560.1 无（GB/T 34560 其他部分标准中无此要求）

GB/T 713.1 非金属夹杂物检验按 GB/T 10561 的规定执行。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参考，并协调一致。
28、包装、标志、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与 ISO 9328-1、GB/T 34560.1 规定的内容对比见表 27。

表 27 包装、标志、质量证明书对比
标准 内容

ISO 9328-1 仅规定了标志方面的内容（略）

GB/T 34560.1 除非另有特殊要求，钢板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47的规定。

GB/T 713.1 除非另有特殊要求，钢板和钢带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T 247 的规定。

本标准与 GB/T 34560.1 一致。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GB/T 713 各部分标准有单独规定。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暂略

七、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无一致性对应关系，参考的国际标准对比见上述内容。本标准为国际先进

水平。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钢及合金（301）”标准体系中“钢及合金产品及试验方法通用标准（401）”大

类，“钢产品通用标准（401.10）”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是钢产品的综合性基础标准，涉及到 GB/T 713 其他部分标准的制定及理解，标准批

准发布实施以后应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分技术委员会及时组织标准宣贯和推广，以利

于对标准的正确理解和执行。

十二、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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